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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廖先生收到一个快递，是一
份培训课程退款的通知。由于通知内容
的信息符合自己的情况，他没有多想，便
添加了通知内的QQ好友。

对方称可通过购国库券的方式退
还5000元学费，于是廖先生便按其指
引下载了指定的App，先购买了1000
元“国库券”。转账后，对方让他联系“规
划师”即可返款。很快，廖先生收到了

1200元返还款。
之后，对方又让他购买1万元“国

库券”，但转账后对方却称操作失误需
要恢复认购，又发了一个链接让其点
击。廖先生点击该链接支付了19798元
后，仍然没收到退费。“规划师”告知其
需再次认证。此时，廖先生银行账户里
已经没钱了，“规划师”便让他联系“资
金专员”，说会协助他完成资金周转。

2022年5月，从事二手车收购的
曾先生“淘”到一条出售路虎的信息，
随后联系了车主叶女士，两人沟通了
车况、价格等事项后便相约见面。

曾先生先后三次对车辆进行现场
查验，叶女士也给他发送了一份2022
年4月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中
并未显示车辆是否有过涉水的情况。

2022年5月16日，曾先生以22.5
万元购车，次日以23万元转售给了河
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无法现场验车，于
是直接交易办理了过户手续。同年6月

6日和15日，王先生两次对车辆进行
检测，泡水检测项目显示异常。随后，
王先生向法院起诉，经一审、二审判
决，认为车辆与交易时约定的“无泡
水”不符，王先生返还路虎，曾先生退
还购车款并支付违约金。

上述判决生效后，曾先生向湖里
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女士返还22.5
万元购车款并赔偿损失。叶女士表示，
交易时已提供了检测报告，曾先生也
现场验车了，现有的证据不排除王先
生购车后车辆涉水的可能性。

事情发生在去年12月17日，当晚，
阿华、小志及其女友小芳三人聚餐后，阿
华提议再去吃夜宵，小奇和小军也来赴
约。其间，阿华与小志先共饮五瓶啤酒，之
后，他又和小奇各喝了一瓶白酒，小志喝
了一杯，小芳和小军均未饮酒。席间，小军
曾劝阿华不要多喝。

次日凌晨1时许，小志和小芳先行离
开，小奇表示自己和小军送阿华回家。后
来，他们又叫了两个人帮忙将阿华抬回其
公寓。抬到公寓楼下时，喝多了的小奇吐
了，于是小军和另外两人将阿华送至房
间，小军帮阿华盖好被子后离开，临走时

把钥匙也带走了。
当天上午9时许，小军前去看望阿

华，见他还在睡觉，打着呼噜。当天下午3
时40分许，不放心的小军再次去看望阿
华，发现他一动不动，叫了也没反应，感觉
不对劲，赶紧打电话给120，将阿华送往
医院抢救。

当晚，阿华经抢救无效离世，医院诊断
其系猝死、呼吸心跳骤停，公安机关也排除
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认定为意外死亡。但
是，阿华的父母不认可这个结果，他们认为
与儿子一起饮酒的朋友负有责任，于是起
诉小志、小芳、小奇和小军，提出赔偿要求。

男子酒后身亡 酒友成了被告
法院判决：共同饮酒人已尽义务，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好友相聚，饮酒助兴。原本开开心心的一场聚会，没
想到第二天其中一人却不幸离世，他的家人认为一
起饮酒的朋友应为此负责，于是将他们起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昨日，海沧区法院发布了这起因饮酒引发的纠
纷，判定四名被告依法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文/记者彭菲
通讯员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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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通知“退学费”
警方提醒：正规退费应按原路返还本人缴费账号

海沧区法院审理认为，阿华在饮酒后
的次日下午死亡，因未进行尸检，饮酒与
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未能确定。其
次，聚餐饮酒属于正常的人情社交往来，
没有证据显示小志等四名共同饮酒人有
强行劝酒、拼酒的行为。酒后，小军和小奇
将其送回住处，已承担一般共同饮酒人酒
后应尽的注意义务。阿华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理应了解过度饮酒、酒类混饮
可能导致的危险，其并未主动控制酒量，
依法应自行承担损害结果。

二审法院维持了上述判决结果。
那么，什么情况下共同饮酒人需承担

法律责任呢？法官解释，有以下4种情况：
一是强迫性劝酒，比如用语言刺激对方喝
酒，或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清没有自制力
的情况下，仍劝其喝酒；二是明知道对方
不能喝酒仍劝酒，比如明知对方身体状况
不适宜饮酒，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三
是当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自控能力、
神志不清时，未将其安全护送至家
中或医院醒酒；四是酒后驾车未劝
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

（文中人物均为
化名）

22.5万买的是“泡水车”
法院认定：未尽到注意和检查义务后果自负

收到“培训机构”
寄来的“退费”
通知，千万别

信。昨日，记者从我市警
方了解到，近日出现了以“培
训机构退费”为由的新型诈
骗，提醒市民不要盲目按照
通知内容操作，务必第一时
间求证核实。

记者吕嘉捷通讯员洪恒亮

套路

好友相聚饮酒至凌晨 家人不认可死亡结果起诉索赔

法院判决好友已尽义务 酒后猝死自行承担损害结果

急于收回资金的廖先生按照对方
提示，向银行申请了一笔4万元贷款，
并将这笔贷款转到了“资金专员”提供
的账号。但是，对方称转账超时导致账
号被冻结，需要再次转账购买128000
元“国库券”修复。

此时，廖先生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了，赶紧拨打110报警。警方分析，这是
一起以退还培训费为名实施诈骗的案
件。骗子通过快递寄送伪造的文书实施

诈骗，迷惑性更强。
警方提醒，收到所谓“退费”“回款”

通知，不要盲目按照通知内容操作，务
必第一时间求证核实。正规退费流程都
是通过原路返还的形式将资金退回本
人缴费账号，任何以其他方式进行退费
的都要警惕。同时，不要轻易扫码，或点
开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遇到可疑情
况及时拨打96110或110咨询求助。

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叶女士发
送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中，未载明车辆
是否泡水，也无法证明叶女士故意告
知虚假情况。同时，曾先生对车辆进行
了实地检查，如果对车况无法确认，可
在订立合同之前委托第三方再次检测，
而非怠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现有证据
也无法排除曾先生与王先生的交易中
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导致车况发生变化。

据此，湖里区法院判决驳回了曾
先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
诉，现已生效。

审理本案的法官表示，二手车的
车况相对复杂，需要买卖双方都具有
一定的判断能力，并尽到谨慎注意义
务。虽然卖方应保证交付车辆的质量，
但不能以此免除买方的注意和检查义
务，买方如果怠于对车辆进行检查而
引发纠纷，应根据过错承担不利后果。

法官建议，买卖双方可以共同委
托第三方进行鉴定，确保车辆无质量
问题和安全隐患。此外，买卖合同条款
的约定应清晰，包括车况检测、违约责
任、过户事宜等内容都应明确约定，避
免日后产生纠纷。

亏了

退学费得买“国库券”所谓的“规划师”诱骗认证忽悠

伪造文书更具迷惑性 别轻易扫码或点开链接提醒

发现二手车曾“泡水”买家要求退货赔偿纠纷

通过网上交易平台，曾先生“淘”了一辆二手路
虎揽胜，随后转售赚了 5000 元。没想到一个月
后，新车主发现是泡水车要求退货，而曾先生转

身向前任车主索赔时，却遭到拒绝。近日，湖里区法院对
这起“三角纠纷”进行了审理。 记者彭菲

因怠于检查引发纠纷 自己承担不利后果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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